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第一监狱）的（呼和浩特第一监狱 2026 年度服刑人员食堂伙食物资采购(二次)）

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

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购买副食、杂粮）食用盐、腌制盐，属于 （农、林、牧、渔业）行业；

制造商为（内蒙古额吉淖尔制盐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5 人，营业收入为

789.445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00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购买副食、杂粮）碱面、豆瓣酱、红方腐乳、豆豉、香油、甜面酱、

蒜蓉辣酱、蚝油，属于（农、林、牧、渔业）行业 ；制造商为（山东厨可香食

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5 人，营业收入为 4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80 万元，

属于 小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 （购买副食、杂粮）黄豆酱，属于（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

为（天津市虎豹调味品酿造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2 人，营业收入为 659 万元，

资产总额为 400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

4. （购买副食、杂粮）淀粉、干花椒、花椒粉、干姜、大料、大料粉、味

精、茴香、石膏、桂皮、草果、香叶、干辣椒、辣椒粉、干姜面、孜然、桂圆、

肉蔻、白芷、椒盐、芝麻、胡椒粉、干香菇、干木耳、干海带、干粉条、腐竹、

红枣、花生米、干黄花菜、干梅菜、紫菜、虾皮、葡萄干、面包剂，属于（农、

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呼和浩特市心平食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3

人，营业收入为 499.5578 万元，资产总额为 4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 （购买副食、杂粮）陈醋、老抽、生抽、白醋，属于（农、林、牧、渔

业）行业；制造商为（内蒙古川好调味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0 人，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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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为 399.77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0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 （购买副食、杂粮）白糖，属于（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

（内蒙古大江糖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业人员 50 人，营业收入为 2366 万元，

资产总额为 27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

7. （购买副食、杂粮）干豆腐皮 ，属于（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

商为（内蒙古东惠食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2 人，营业收入为 29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150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8. （购买副食、杂粮）纯胡麻油、莜面，属于（农、林、牧、渔业）行业；

制造商为（内蒙古武川县优之盛粮油加工厂），从业人员 33 人，营业收入为 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800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9. （购买副食、杂粮）奶茶粉、奶油、黄油，属于（农、林、牧、渔业）

行业；制造商为（内蒙古希蒙乳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5 人，营业收入为 82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10. （购买副食、杂粮）酸菜，属于（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

（沈阳鸿鑫食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4 人，营业收入为 377.5466 万元，资

产总额为 200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11. （购买副食、杂粮）酵母，属于（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

（沈阳市聚赢食品添加剂厂），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44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350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2. （购买副食、杂粮）黄豆、红豆、小米、黑米、绿豆、豇豆、黄米、糯

米、江米、薏米，属于（农、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香河京口福杂粮

加工厂），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42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0 万元，属

于 微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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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购买副食、杂粮）玉米糁、玉米面、高筋面粉、黄米面，属于（农、

林、牧、渔业）行业；制造商为（香河县金来米面加工厂），从业人员 26 人，

营业收入为 43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0 万元，属于 微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

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型、小型、微型企业请在投标文件中附此函。

3.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情形，依

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呼和浩特市顺源汇商贸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01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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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单位名称） 的 （项

目名称） 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

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

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

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

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 ，属于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

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

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型、小型、微型企业请在投标文件中附此函。

3.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情形，依

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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